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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了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上述人员与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1名，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新
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

选举季光明先生、季维宽先生、沈水宝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史永先生、陈
雄先生、蒋天文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郑应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上述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选举季光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及主任委员。委员会具体成员如下：

序号

1
2
3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季光明（主任委员）、季维宽、陈雄

史永（主任委员）、蒋天文、沈水宝

蒋天文（主任委员）、史永、郑应家

以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史永先生为
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

任季光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程润喜先生、吴军先生、胡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刘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聘任胡卫庭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
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聘任财务总监的
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董事会秘书刘菁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
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
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娜

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刘娜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
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其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科技城九龙湖街51号
电话：027-87206873
邮箱：zhengquanbu@road-group.com
五、公司部分董事届满离任及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曾国安先生不再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程润喜先生、刘菁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仍在公司担
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
使，《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王能柏先生、彭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陈奚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积极履行职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
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1、董事简历
季光明先生，196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河海大学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专业，正高职高级工程师。1988年7月至1999年12月，历任交通部长江
航运规划设计院室负责人、工程师。2000年1月至2004年7月，任湖北省工业建筑总承包集
团公司岩土基础工程分公司经理。2004年8月至2006年7月，历任武汉路德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市场部部长、总经理。2006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光明先生全面负责公司
的经营和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季光明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897,
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70%；通过武汉德天众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570,000股；季光明先生与公司股东白彩群女士系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28,468,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27%。季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季维宽先生，199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科技大学投资管理专
业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2021年 1月至 12月任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
理；2022年1月至2023年11月任启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23年12月至今任武
汉路康德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季维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季维宽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季光明先生系父子关系，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季维宽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沈水宝先生，196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2005年5月至2023年9月历任新希望集团饲料板块技术总监、中粮集团饲料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广西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2017年9月至今任广西饲料工业协会会长、生
物饲料国家开发研究工程中心广西分中心主任；2023年10月至今任广西大学农牧产业养殖
专家服务团团长；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水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沈水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史永先生，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审计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审计系副主任，文澜青年学者。2007年至今，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现任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603919.SH）独立董事、北海绩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史永先生长期追踪我国资本市场相关制度环境的变化，致力于会计审
计理论、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等相关问题研究，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专
业论文多篇，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国家级课题和多项企业横向课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史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陈雄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博士、轻工
技术与工程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静冈大学访问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至1994年8月在湖北工业大学工作；1997年5
月至今于湖北工业大学任教。现任工业发酵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北省微生物学会
常务理事、工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化学与生物工程》《生物资源》等杂志编委。
曾荣获“湖北省先进工作者”“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湖北青年五四奖章”，荣获国家级、省级、国
家行业协会科技奖励8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2024

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蒋天文先生，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
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1987年至今历任湖北省竹山发改委科员、武汉市统计局科
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天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郑应家先生，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
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专业，发酵工程师。2013年4月至2015年6月，任湖北省广源食品有限公
司研发工程师；2015年7月至今，历任公司研发工程师、研发项目负责人、研发部副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应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2、除兼任董事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程润喜先生,1966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河海大学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8年9月至2012年11月,历任葛洲坝集团
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土工室技术负责人及主任、岩土与公路室技术负责人及主任、项目试验室
主任、副总工程师。2012年 12月至今,任公司技术总监。2013年 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董事。程润喜先生分管研发技术中心,主要负责公司的技术
研发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润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通
过武汉德天众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程润喜先生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菁女士，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硕
士。2007年7月至2009年5月,任职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5月至2011年11月,任
职于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2011年 12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公司的资本运作、信息披露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菁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通过
武汉德天众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刘菁女士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吴军先生，197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武汉理工
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99年 8月至 2000年 10月，任职于武汉东交路桥工程有限公司。2000
年11月至2003年4月，任职于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5月至2004年3月，任
武汉广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专业工程师。2004年4月至2004年7月，历任中咨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监理组长、合同计量工程师。2004年8月至2006年7月，任武汉路德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2006年8月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部经理。2012年12月
至2016年5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17年3月至2019年5月，任公司董事。2016年8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吴
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建华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毕业于安徽水
利电力学院水电专业。1986年12月至2014年9月，历任安徽疏浚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员、工程
处主任、副总经理。2014年10月至2018年2月，任三川德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建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卫庭先生，196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毕业于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企业财务管理专业。1991年 7月至 1997年 3月，历任宜昌树脂厂财务科成本会
计、副科长。1997年 4月至 2002年 11月，任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副主任会计
师。2002年 12月至 2006年 7月，任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6年 8月至
2007年9月，任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10月至2010年8月，
任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9月至2015年2月，任武汉百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 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胡卫庭先生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工
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卫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通
过武汉德天众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胡卫庭先生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娜女士，199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

科学历，2023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刘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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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科技城九龙湖街51号（路德环

境）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
23

30,096,732
30,096,732

29.8833
29.88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发起召集，并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季光明先生主持；
4、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30,613
比例（%）

99.7803

反对

票数

55,119
比例（%）

0.1831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36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29,413
比例（%）

99.7763

反对

票数

55,119
比例（%）

0.1831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40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14,413
比例（%）

99.7264

反对

票数

70,119
比例（%）

0.2329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40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4,683
比例（%）

96.1298

反对

票数

75,119
比例（%）

3.5316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338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14,413
比例（%）

99.7264

反对

票数

75,119
比例（%）

0.2495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24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30,413
比例（%）

99.7796

反对

票数

62,119
比例（%）

0.2063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14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30,413
比例（%）

99.7796

反对

票数

55,119
比例（%）

0.1831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373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21,413
比例（%）

99.7497

反对

票数

74,119
比例（%）

0.2462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4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14,413
比例（%）

99.7264

反对

票数

71,119
比例（%）

0.2363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373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14,413
比例（%）

99.7264

反对

票数

70,119
比例（%）

0.2329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407
11、议案名称：关于补充确认部分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29,413
比例（%）

99.7763

反对

票数

55,119
比例（%）

0.1831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406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30,413
比例（%）

99.7796

反对

票数

55,119
比例（%）

0.1831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373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29,413
比例（%）

99.7763

反对

票数

56,119
比例（%）

0.1864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373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14,413
比例（%）

99.7264

反对

票数

71,119
比例（%）

0.2363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373
15、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029,413
比例（%）

99.7763

反对

票数

55,119
比例（%）

0.1831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40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16.01

16.02

16.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季光明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季维宽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沈水宝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9,725,802

29,725,802

29,725,80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7675

98.7675

98.7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17.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史永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雄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天文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9,725,802

29,725,801

29,725,80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8.7675

98.7675

98.7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27,897,730
1,500,000
623,683
117,770

505,91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9.2247
84.1394

90.4980

反对

票数

0
0

74,119
21,000

53,119

比例（%）

0.0000
0.0000

10.6035
15.0032

9.5020

弃权

票数

0
0

1,200
1,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718
0.8574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子公司授信担保的议案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关于补充确认部分 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
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22,283

1,822,283

1,829,283

1,822,283
1,822,283

1,837,283

1,838,283
1,837,283

比例（%）

95.6778

95.6778

96.0454

95.6778
95.6778

96.4654

96.5179
96.4654

反对

票数

75,119

75,119

74,119

71,119
70,119

55,119

55,119
56,119

比例（%）

3.9440

3.9440

3.8915

3.7340
3.6815

2.8939

2.8939
2.9464

弃权

票数

7,200

7,200

1,200

11,200
12,200

12,200

11,200
11,200

比例（%）

0.3782

0.3782

0.0631

0.5882
0.6407

0.6407

0.5882
0.5882

14

15

16.01

16.02

16.03

17.01

17.02

17.0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季光明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季维宽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沈水宝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史永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雄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天文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22,283

1,837,283

1,533,672

1,533,672

1,533,672

1,533,672

1,533,671

1,533,672

95.6778

96.4654

80.5245

80.5245

80.5245

80.5245

80.5244

80.5245

71,119

55,119

3.7340

2.8939

11,200

12,200

0.5882

0.640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1、14、1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5、8、9-1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统计；
3、关联股东季光明先生、程润喜先生、刘菁女士已对议案4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秦为径、邱亚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路德环境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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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结束后，口头通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当选董事参加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了
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到7名，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
本次会议由董事季光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参会董事逐项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的议案》
鉴于各位董事已充分知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审议事项，根据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
知的时限要求，并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季光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如

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季光明先生、季维宽先生、陈雄先生。其中季光明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史永先生、蒋天文先生、沈水宝先生。其中史永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蒋天文先生、史永先生、郑应家先生。其中蒋天文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以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

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史永先生为
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季光明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聘任程润喜先生、吴军先生、胡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菁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聘任胡卫庭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聘任财务总监的
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156 证券简称：路德环境 公告编号：2025-029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5月1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及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
郑应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6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职工代表董事之日起三年。

郑应家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对董事的任职资
格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郑应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郑应家先生，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

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专业，发酵工程师。2013年4月至2015年6月，任湖北省广源食品有限公
司研发工程师；2015年7月至今，历任公司研发工程师、研发项目负责人、研发部副经理。

证券代码：688193 证券简称：仁度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7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权益比例降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CENTRAL CHIEF LIMITED（以下简称“CCF”）保证向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3.45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500,000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转让导致权益变动后，CCF持股比例由 6.24%减少至 4.99%，持有权益比例变动

触及5%的整数倍且持有权益比例降至5%以下。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5月6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CENTRAL CHIEF LIMITED
持股数量（股）

2,497,691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6.24%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CCF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非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
号

1

股东姓名

CENTRAL CHIEF LIMIT⁃ED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497,691
2,497,691

持股比例

6.24%
6.24%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500,000
500,000

实际转让数量（股）

500,000
500,000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占 总 股 本

比例

1.25%
1.25%

转让后持股比
例

4.99%
4.99%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CENTRAL CHIEF LIMITED
本次转让后，CENTRAL CHIEF LIMITED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6.24%减少至

4.99%，持有权益比例降至5%以下。
CENTRAL CHIEF LIMITED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人。
1. 基本信息

CENTRAL CHIEF LIMITED基本信
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CENTRAL CHIEF LIMITED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British Virgin Islands

2025年5月12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CENTRAL CHIEF LIMIT⁃ED

变动方式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5年5月12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500,000
500,000

减持比例

1.25%
1.25%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CENTRAL CHIEF LIM⁃ITED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2,497,691
2,497,691
2,497,691
2,497,691

占总股本比例

6.24%
6.24%
6.24%
6.24%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1,997,691
1,997,691
1,997,691
1,997,691

占总股本比例

4.99%
4.99%
4.99%
4.99%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110,000
80,000
140,000
100,000
70,000

占总股本比例

0.28%
0.20%
0.35%
0.25%
0.18%

限售期（月）

6
6
6
6
6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

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5月6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仁度生物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92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司19
家、证券公司14家、保险公司6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45家、期货公司
1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5年 5月 7日 7:15至 9:15，组织券商收到
《申购报价单》8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了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8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5家投资者获

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33.45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5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

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

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

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仁度生物
股票代码：688193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名称：CENTRAL CHIEF LIMITED
通 讯 地 址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邮政编码：200032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询价转让）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5年5月1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仁度生物、上市公司、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报告书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CENTRAL CHIEF LIMITED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降低至5%以下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名称：CENTRAL CHIEF LIMITED
（2）注册地：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

gin Islands
（3）法定代表人：Jianmin Wei（魏建民）
（4）注册资本：USD 100
（5）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机构核发的注册号码及代码：1540335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境外投资
（7）主要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8）经营期限：2009年7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9）通讯方式：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Jianmin Wei（魏建民）

性别

男

职务

董事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仁度生物股份导致的权益变动。

二、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

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CENTRAL CHIEF LIMIT⁃ED
合计

变动前

持股数（股）

2,497,691
2,497,691

持股比例（%）

6.24
6.24

变动后

持股数（股）

1,997,691
1,997,691

持股比例（%）

4.99%
4.9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

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存放于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CENTRAL CHIEF LIMITED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2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仁度生物

CENTRAL CHIEF LIMITED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集 中 交 易 □ 协 议 转 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 转 或 变 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询价转让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2,497,691股
持股比例：6.24%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500,000股
变动比例：1.25%
变动后持股数量：1,997,691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

不适用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
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海市

688193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Road Town,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有 □ 无 √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CENTRAL CHIEF LIMITED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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